厕所革命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（2019年度）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。

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全额预算管理的正科级单位，下辖6个二级机构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、环境卫生服务中心、园林绿化中心、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、拆除违法建筑综合管理大队、市政工程维护中心，内设5个股室：综合办公室、综合考评办公室、综合业务室、法制和行政审批室、渣土和应急管理办公室。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简介。

根据株洲市芦淞区政府第五届第29次常务会议纪要、各公厕发改局可研批复文件精神，按照“建管结合、资源整合”原则，22座无经营性厕所由城管局作为业主单位，区财政局安排专项建设资金，建设费用按照3:3:4比例分三年支付，先期建设的3座公厕仍由城管局作为业主单位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（包括财政资金、自筹资金等）安排落实、总投入等情况分析。

2019年，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439.63万元（其中：12月财政下拨99.3万元，因指标下拨时间接近财政年底关账时间，未完成支付手续，此笔资金将在2020年支付）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（主要是指财政资金）实际使用情况分析。

项目使用资金339.26万元，全部用于支付公厕工程款、除臭设备款、造价咨询费、委托监理费等，资金使用符合财政有关规定，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，主要包括管理制度、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。

为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，根据《芦淞区城管系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芦城管〔2019〕3号）规定，我局对专项资金实行专项使用、专账核算，严格审查专项资金的支出凭据，对提供的相关资料要求真实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。
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在2018年工作的基础上查漏补缺，并新增建设6座，督促改造加油站、农贸市场公厕15座，协调开放社会公厕40座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
组织对所有公厕开展验收，制定后期运维管理方案并实施，完善驿站“站长制”和公厕“所长制”管理模式，成立驿站管理办公室，每周进行检查、排名，共维修驿站600余座次。在驿站“八大功能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，添加政务服务一体机和擦鞋机等设备，创新为“十大功能”，确保每一座驿站成为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